武江惠民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4·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工作报告

2024年4月24日上午11时许，工业中路85号冷水坑教师新村3栋1梯，工人谢*华在6楼进行电梯施工作业时，不慎坠落至一楼电梯井内，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10万元。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于2024年4月25日成立了以副区长钟爱明为组长，区纪委监委、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惠民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相关人员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于2024年6月13日完成事故调查报告并上报市安委办审核。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批复，同意该事故调查报告并结案，2024年8月14日对该事故调查报告进行挂网公示。2025年6月27日，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评估工作组，对该起事故的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概况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安办〔2023〕79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2024年6月27日，成立了以区委常委、副区长谢佳为组长，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惠民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相关人员为成员的事故评估工作组，7月18日评估工作组前往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事故现场、惠民街道办开展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根据经武江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武江惠民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4·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采取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走访核查等方式，对责任追究、行政处罚落实情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工作，形成评估报告，对评估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进行了反馈，督促有关辖区、行业主管部门和事故责任单位真正吸取事故教训，以达到切实落实整改措施、有效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的目的。                                                                                                                                                                                                                                                                                                                                                                                                                                                                                                                                                                                                                                                                                                                                                                                                                                                                                                                                                                                                                                                                                                                                                                                                                                                                                                                                                                                                                                                                                                                                                                                                                                                                                                                                                                                                                                                                                                                                                                                                                                                                                                                                                                                                                                                                              
二、责任追究意见落实及情况

根据区政府批复，韶关市武江区应急管理局对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600000元，对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黄*婷罚款人民币22080元，对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张*聪罚款人民币13313.98元，对劳务分包方谢*明罚款人民币18958.2元。截至2025年7月8日，黄*婷和张*聪已缴纳罚款，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和谢*明尚未缴纳，韶关市武江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5年7月21日向武江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行政处罚，7月25日，武江区人民法院出具行政裁定书（2025）粤0203行审14号，准予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韶关市武江区应急管理局对被执行人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作出的（韶武）应急罚〔2024〕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罚款600000元的内容；谢*明向武江区人民法院就行政处罚提起诉讼，现处于调解阶段。

事故责任单位赔偿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惠民街道办事处组织综治办、司法所及社区及时开展工作，联系死者谢*华的家属、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张*聪以及电梯加装工程钢结构部分劳务分包方谢*明到惠民街道进行调解。经协调，涉事三方未能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死者家属向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24年11月25日，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确定死者谢*华承担50%的责任，谢*明承担 25%的责任，粤瑞电梯有限公司、张*聪、黄*婷连带承担25%的责任。谢*明向死者家属承担361,107.78元的赔偿责任，粤瑞公司、张*聪、黄*婷向死者家属连带承担361,107.78元的赔偿责任。
四、事故责任单位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方面：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召开事故警示会，分析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整改，修订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各级负责人及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制定《安全生产责任承诺书》和《特种作业人员管理细则》。

2、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方面：核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禁止无证上岗；建立作业人员档案，定期复审证书。制定全员安全培训计划，重点针对高处作业、设备操作规范，确保“先培训、后上岗”对安全生产教育进行规定，要求公司每年至少8学时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事故案例；项目组每次开工前保证有4学时学习井道施工风险防控；班组每周一次实操技能。

3、应急预案的制定及应急演练方面： 制定《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建筑施工应急预案》，针对井道坠落、火灾等制定应急预案，要求每半年组织高坠、火灾应急演练，分包方需参与联合演练，深化“安全第一”意识。

4、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方面：要求配备专职安全员，实施作业前安全条件检查，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对重点区域（如井道防护、焊接设备）进行检查，完善安全技术交底，对隐患实施闭环整改。施工现场增设井道防护网、安全警示标识，强制使用双钩安全带及防坠器等设备，加强设备管理，要求作业前查设备完好性、作业中查防护有效性、作业后查现场清理。强化现场安全管理。

五、属地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情况

（一）属地政府监管责任落实情况
 1、组织召开“惠民街在建工程项目安全警示工作会议”，通报武江区近期发生的建筑施工事故情况，并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以案说法分析了当前辖区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强化了案例反面警示教育作用，明确了街道及相关部门对建筑施工、临时作业等重点风险领域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巡查监管职责。

2、强化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大检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企业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建筑工地、装修施工等涉及高处作业的场所和活动进行检查。聚焦电梯加装高风险环节：，强化基坑、钢结构吊装、脚手架、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的安全监督管理，同步建立和完善了辖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专项管理台账。严格督促相关单位遵守高处作业安全规程，要求从业人员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具、施工现场设置有效警示标识、搭设合格脚手架或使用可靠作业平台等，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第一时间建立清单，并联合相关部门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到位，坚决纠正违规违章作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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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惠民城市管理办工作人员对辖区在建工地安全检查）

制作了《高空作业风险告知牌》和《高空作业温馨提示》等宣传资料，通过辖区宣传栏、物业小区宣传栏、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居民、商户和相关从业人员普及高处作业安全知识、事故案例警示，传授应急逃生技能。针对辖区小型建筑施工项目现场(特别是电梯加装工程)进行精准宣传，在施工点位醒目位置张贴《高空作业风险告知牌》，并与施工单位逐一签订《建筑施工安全告知书》。累计签订告知书7份，张贴风险告知牌200余张，派发温馨提示30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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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惠民街工作人员在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处《高空作业温馨提示》）
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情况

1、加大违法转包、分包查处情况 武江区住建局审批在建项目 44 个，建筑面积 219.52 万平方米，主管部门现有施工安全监督人员3人，对辖区新办项目在开工1个月内制定质量安全监督计划和开展质量安全监督告知交底，明确五方责任主体职责以及住建局重点监管事项。对在建项目按照危大工程和形象进度情况确定质量安全检查频次，同步开展违法转包、分包等违法施工行为查处工作。2025年度住建局检查在建工地 126 家次，发出整改通知书 126 份，发现安全隐患 625 处，已整改 599处，整改率 95.84%，暂未发现违法转包、分包现象。 
2、加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对限额以下工程监管，截至2025年7月1日，武江区住建局累计巡查在建加装电梯 8 家次，发现问题 28 处，已全部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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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对在建工地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3、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依法切实履行行业领域的监管职责，全力督促企业落实建筑施工各方主体责任，对各建筑施工项目违法转包、分包现象进行严格检查，杜绝无资质施工和特殊作业岗位无证施工。二是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培训工作，提升镇(街)线执法人员安全监管能力，强化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三是组织开展辖区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员集中教育培训工作,督促企业落实本单位《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大力推进“安全隐患排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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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区住建局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培训）

六、事故责任单位防范整改措施存在问题

（一）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经现场查阅有关台账，制度要求公司每年落实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落实，对安全生产的管理只停留在制定规章制度层面，未见相关教育培训情况，未加强应急培训。

（二）未制定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及台账。现场查阅资料中，该公司建立了安全隐患排查制度，但未落实隐患排查并形成台账，未开展风险识别，编制应急处置卡，安全技术交底只有内容，无项目名称、班组、人员及负责人签字。
（三）未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事故发生后，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制定了井道高坠、火灾应急预案，但未见开展安全演练的台账资料，未按制度要求落实每半年一次的应急演练。
七、事故评估工作建议

（一）切实落实辖区和行业监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深刻汲取近年来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事故教训，进一步查找和厘清小型工程安全监管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查缺补漏；要加大培训力度，提高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一是住建部门要强化统筹，加强协调和信息共享，指导镇街对小额建筑工程进行安全生产监管；二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安全监管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督促电梯制造单位切实落实生产主体责任，督促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加强对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进行安装监督检验，切实加强电梯使用安全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电梯安全宣传力度，普及法规政策和安全知识，营造良好安全氛围；三是住建部门和辖区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严格执行，做到应管必管，尽最大努力减少监管盲区，改善小额建筑施工失管失察现状。

（二）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对于无相应资质的“空壳”企业，普遍存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安全投入不足、施工人员未经专业培训、安全措施不到位、缺乏规范的管理流程和质量控制体系，施工质量难以保证的情况，极易导致工程出现重大安全隐患；建立完善安全管理责任制，制定详细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环节安全管理责任，确保企业安全管理到位；电梯企业签订合同前，要对住宅老旧电梯进行现场勘测，制定加装方案；施工时要强化重点部位防护，针对临边、洞口等高处作业关键位置，严格落实防护措施，严防人员及物料坠落；督促作业人员规范使用安全绳、安全帽等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安全带“高挂低用”、安全绳独立固定等硬性要求，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加强现场作业监管，管理人员加大现场巡查频次，对违规操作行为及时制止并纠正，从源头遏制风险，同时要加强高风险作业管理，制定详细作业方案和应急措施，加强高风险施工作业安全保障。

积极推进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建立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发动一线员工参与企业安全管理，让他们成为安全生产的“吹哨人”。及早发现潜在危险，避免事故发生， 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积极安全文化，提升整体安全水平。一是将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纳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结合宣贯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提升从业人员发现隐患、辨识隐患、报告隐患能力和积极性；二是鼓励从业人员提出合理化整改建议；丰富报告渠道，灵活采用电话、微信、邮箱、书信等多种受理方式并在醒目位置向全员公示，明确报告流程，畅通报告渠道，让从业人员清楚“向谁报告、怎样报告、报告什么”；三是辖区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对隐患报告情况定期开展“回头看”，分析研判现场管理、设备设施、工艺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武江惠民韶关市粤瑞电梯有限公司“4·2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工作组（代章）
2025年7月31日

